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編班及轉班（群）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作業要點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訂定。 

二、本校設編班及轉班（群）委員會（下稱本會），掌理辦理學生編班、轉班

（群）作業審查及緊急事件處理。本會置委員十一人，委員由校長、教務主

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課程諮詢教師召集人、年級

導師代表 3人及家長會代表 1人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擔任總

幹事、註冊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三、本校編班作業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作業時程： 

1. 高一編班於高一新生報到後，新生始業輔導前，公布編班名單。 

2. 高二及高三編班於高三暑期輔導前，公布編班名單。 

(二)辦理方式： 

1. 高一新生依選修課程意願及入學成績，依常態編班原則辦理編班。 

2. 高二及高三學生編班，依據學生選修課程狀況，分不同學群編班。 

重讀生、轉學生及復學生之編班，依學生選修課程狀況，優先編入學

生數較少之班級。特殊情形之學生其編班須由輔導室評估，提本會審

議。 

四、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其班級安排由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

議，必要時得審酌輔導室就學生個別學習適應需求及校內資源狀況所提出之評

估意見，選擇適當教師擔任班級導師，並以適性原則均衡編入各班，學校應主

動連結校內外資源，協調校內各單位共同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各項教學及輔導工

作。 

五、本校公告申請期限內由學生填寫轉班（群）申請單，並經課程諮詢教師、導師

及輔導室簽核，經由家長簽章同意後，得於向本校註冊組申請轉班（群）。每位

學生在學期間以一次轉班（群）為原則。高三原則上不受理轉班（群）申請。 

本會審議時應考量學生輔導紀錄、選修課程及班級課程開設狀況、轉入班級學

生人數等，經審議後決議是否轉入。 

六、班級編定後，不得更動。若學生或家長對編班及轉班（群）結果有疑義，應於

公告後三個工作日內（不含例假日）填具申訴書向註冊組提出申覆。本會應於

十個工作日內（不含例假日）完成審議，並以書面回覆結果。 

七、本校資優班編班、放棄安置之作業，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若有未盡事宜，

提本會審議。 

八、本作業規定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發布實施。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群）申訴書 

收件編號：           (申請人免填) 

申

訴

學

生 

姓名  學號  班級座號 ______年______班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監護人或法定代

理人姓名 
 簽名  聯絡電話  

編班結果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本表。)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此致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群）委員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學生對申請轉班（群）之結果若有疑義，認為有影響其權益者，應於編班公告後三個

工作日內（不含例假日）以前用書面向註冊組提出申覆，逾期不再受理。 

 


